
《苏州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》
立法后评估工作说明

《苏州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是苏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规章立法后评估计划项目。根据《苏州市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》规定，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了《办法》立法后评估工作，成立评估工作领导小组，认真开展评估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，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开展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、可行性与紧迫性
一是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要求。立法后评估是政府规章实施后的“回头看”，是检验立法质量、提升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机制。《办法》自颁布实施以来，对规范城建档案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随着城市建设快速发展、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，有必要通过系统评估检视制度适应性，确保规章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。
二是回应城建档案管理现实需求。当前城建档案管理面临电子档案接收、地下管线档案归集、档案信息共享等新课题，部分条款已难以适应实践需要，亟需通过评估发现问题、完善制度，为档案管理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。
三是保障城市建设和民生服务。城建档案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关系到工程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。通过评估推动制度优化，有助于提升档案服务效能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，更好地服务城市更新和应急抢险等民生需求。
四是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。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全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工程竣工验收、城市更新改造、应急抢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为评估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实证素材。
五是城市建设方式深刻变革。装配式建筑、智能建造、BIM技术广泛应用，工程档案形成方式、载体形式发生显著变化，现有制度需及时跟进调整，以适应建筑业数字化转型需要。
二、评估工作的主要依据
本次立法后评估工作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开展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90号）、《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》《苏州市档案条例》等。
三、评估工作安排
本次评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：
1.评估准备阶段（2026年4月上旬）
2.评估实施阶段（2026年4月上旬至6月中旬）
[bookmark: _GoBack]3.评估报告形成阶段（2026年6月中旬至7月下旬）


